附件2
机关运转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盖章）

（此页为封面）
一、项目概况

机关运转项目是为了确保新院、老院、西院、武装部院子的正常运转。主要内容是养护好院内38000平方米园林绿化；保证食堂1000人就餐工作；工作日班车每天运行2趟次，分4个片区接送上下班工作人员；食堂满意率达到70%以上。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1.严格资金使用管理。我单位于2017年3月制定了内部控制手册，涵盖了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相关财务收支、政府采购、预算业务、资产管理、费用报销、合同管理、建设项目等业务方面管理制度。涉及政府采购、资产管理、物业管理（车辆停放）、设备设施维修维护、消防安全、水电管理、绿化亮化及防四害、食堂管理、会务管理、班车管理等环节。具体管理情况如下：

（1）政府采购管理。

①供应商的管理。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方式选定的有湖南铭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株洲绿淞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湖南湘银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湖南蓝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株洲市本本王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为株洲市政府采购文件指定的供应商。
项目单位合作的主要供应商：广告宣传印刷业务合作商:芦淞区彩影广告制作部、株洲市灿贝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办公物资供应商:株洲市本本王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市芦淞区长兴办公家具行;维修材料供应商：株洲市锦华通用电气有限公司、株洲泰运贸易有限公司、芦淞区高杏水暖行;维修业务合作商：湖南清辉缘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为机电设备、音响设备维修商、租赁商；株洲天正电梯安装有限公司为电梯维保商；长沙杰浩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为消防设备维修商；长沙市佳静中央空调有限公司为中央空调维修商；长沙市东菱冷却塔有限公司为区政府冷却塔维修商；株洲鑫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房屋、地下管道、零星维修业务等维修商；长沙市特焱锅炉有限公司为锅炉维修商；长沙市芙蓉区中伟电器经营部为配电房维修商;绿化养护服务商：株洲绿淞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物业管理服务商：湖南湘银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湖南蓝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②采购行为。对于大额物资和服务的采购执行了政府采购程序；有部分未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通过比质比价后签订合同，明确购买物资的数量、单价、质量要求、交货日期。

（2）资产管理。
2018年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对机关部门办公家具配置情况进行了清理，了解部门资产需求；对整个机关大院（新院、西院、老院）所有固定资产进行台账、卡片式管理；对于零星材料进行了备库。

对于固定资产购置，由需求部门提出申请，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落实后向区政府提出采购申请，填写“芦淞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购置申报、审批表”，经区财政局国资股、主管领导审核、区财政局领导、主管财政局区领导审批同意后执行采购；对于零星材料、修理配件、保洁用品、会议用品等的采购，由需求部门提出申请，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核实后组织采购；查阅凭证发现购买固定资产资产未附资产验收单，购买日常保洁会议用品、维修用的零星材料等未办理物资验收入库手续；另外，项目单位未建立物资采购管理台账，对采购物资的数量、质量、价格进行登记，以便为日后采购物资提供比质比价的依据。
（3）物业管理（含车辆停放管理、设备设施保养）。
政府机关大院新院、西院（含武装部）、老院的物业管理采取了外委服务的形式，通过政府采购程序选定湖南湘银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湖南蓝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政府机关大院新院、西院（含武装部）、老院的物业管理服务单位，合同一年一签。湘银物业、蓝天物业制定有管理办法规范物业管理服务；湘银物业管理人员每天要对新院中央空调、供配电设备、锅炉房设备、电梯运转、设施设备保养情况进行巡视检查并记录在案，每天工作人员换班有交接班记录，对客户服务需求及完成情况专设记录本进行登记。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对物业管理公司制定了考核办法，每季进行考评，并将考核结果进行公布，找出问题，提高管理水平。

车辆停放管理交由物业管理公司负责，问卷调查反映，车辆停放场所略显不足，有的车辆停放在院子外面，存在安全隐患。

（4）设备设施维修。
设备设施维修包括房屋、管道、电器、空调、音响、消防等设备的维修维护。需要发生维修服务时，由需要部门提出申请，经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核实、层层审批后通知合作服务商签订合同，实施维修，并经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现场验收后方能按合同规定办理付款手续。

（5）安全消防。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每年与芦淞区消防安全委员会签订芦淞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消防工作责任状，出具消防安全承诺书作为保证；不定期组织机关工作人员、物业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消防培训，物业管理公司每年制定芦淞区机关大院管理处消防演习预案，实地进行火灾预防及逃生演练。

（6）合同管理。
制定了合同管理办法，严格履行合同会签审批流程，对合同进行备份、统一编号单独装订成册并归档管理，有利于合同档案搜集，优化合同管理。
（7）水电供应及收费管理。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按时缴纳水电费，未影响机关大院正常办公。对区机关老院8栋职工宿舍及8个门店、区城建局老院3栋职工宿舍、区教育局老院1栋职工宿舍的代收代缴水电费的管理未完全到位，未设立台账记录应收费、不收费、欠收费的情况，不能如实提供相关数据资料。

（8）食堂管理。
通过公开招标选定五家酒店（即：株洲一品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试餐、湘菜时代酒楼、株洲市荷塘区小金川酒店、株洲市唐朝餐饮配送服务有限公司、株洲市荷塘区楚留香酒店）入围，最后经试菜测试最终确定株洲一品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为食堂承包商。为了规范就餐卡办理及使用，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出台了《关于芦淞区机关食堂就餐卡办理及使用相关事宜》的规定，加强食堂精细化管理，确保食堂饭菜、服务质量，尽量让就餐人员满意。

（9）会务管理。
会议室使用及工作流程：使用单位向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填写“会议室预约申请单”，一式二份，一份留底，一份交物业；物业公司收到“会议室预约申请单”后与使用单位沟通会议需要准备的工作及注意事项，并在会议开始前1小时布置好会场；会议中途物业公司要确保投影仪、音响、空调等设备正常运转，不得出现差错，并要确保会议中途茶水供应；会议结束后，物业公司必须做好对音响设备、会标的恢复、投影仪的收纳，按照会场卫生标准清理会场。

（10）绿化养护、防四害工作。
通过政府采购方式选择了株洲绿淞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为区政府绿化养护业务实施方，株洲绿淞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基本能履行合同的约定，定期对大院内的枯枝枯木进行修整，建立大院绿地养护管理考核办法，对大院绿地施行专人动态养护管理。通过比质比价方式选定株洲金卫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为政府大院提供除四害、白蚁防治服务，株洲金卫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对每次四害消杀记录在案，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签字验收。

（11）班车管理。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租用株洲公交巴士有限责任公司定制的公交车辆4台，价格340元/天/台，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地点接送上下班工作人员，运转正常。

2.切实做到专款专用。
机关运转专项资金预算支出1,658.78万元，实际支出1,447.45万元：其中办公费2.51万元、印刷费1.32万元、咨询费3.6万元、水费60.03万元、电费237.66万元、邮电费0.25万元、物业管理费241.88万元、维修（护）费293.82万元、租赁费31.27万元、培训费0.12万元、专用材料费57.88万元、食堂燃气费66.63万元、劳务费58.85万元、委托业务费12.66、全区职工食堂伙食费231.81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4.83万元，办公及专用设备购置142.32万元。

三、项目绩效情况

1.全面推进食堂改革。一是完成就餐卡的更新工作。食堂改革后，出台制定《芦淞区机关食堂餐卡管理改革方案》，实现了食堂新旧就餐卡系统的无缝对接， 3月1日所有新办餐卡人员顺利使用新卡。二是食堂提质改造。为给干部职工提供更好地就餐环境，机关食堂进行了提质改造。3月份，为解决湘菜时代遗留问题，服务中心多次牵头就原湘菜时代酒楼的赔偿问题召开协调会议。因机关食堂改造，机关干部就餐搬至原湘菜时代酒楼，服务中心加班加点，克服重重困难清理原湘菜时代酒楼资产，并就酒楼大厅进行装修、维修。历时4个月，从发改立项、公开招标、现场调研再到现场施工，竣工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本着节约、实用的原则，一环扣一环，一个时间节点接一个时间节点，改造后的机关食堂在8月份顺利向区机关干部开放，高效保质安全的完成提质改造工作。三是机关特色餐厅正常营业。机关食堂改造完后，在机关食堂一楼增设特色餐厅，就餐形式从自助餐的基础上增加了早餐及煲仔饭、粉面、蒸菜、热卤、炒菜五个特色档口，每日供应90多个菜供机关干部选择，菜谱每周均进行更换。从设施设备到就餐文化，全都了倾注了心血和感情，真正地做到用心、用情的做服务。四是开设了生活超市。引进了米、面、粮油、调料、干货、日化、零食、饮料牛奶等近1600余种供机关干部选购，丰富和方便了机关干部的生活，提高了机关干部的幸福指数。五是严格机关食堂考核管理。机关食堂考核采取由服务中心班子成员及食堂管理委员会成员、机关干部若干组成考核队伍，每两月一次，从食品安全、优质服务、财务管理和厉行节约等方面开展考核，一方面保证考核的公平公正公开，另一方面督促食堂对照问题抓整改，不断优化、完善机关食堂的管理和服务。六是营造就餐温馨和谐氛围。通过在大厅张贴形式多样的温馨提示，调整食堂膳食，科学搭配，弘扬节俭抵制浪费，以光盘为荣的传统美德；配备洗手液、纸巾、体重秤等生活必需品，通过改善环境建设，深化健康行动。机关食堂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机关干部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2.设立便民服务箱。2018年5月，机关事务服务中心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形式向院内各单位广泛征求关于“便民服务箱”的建议和意见，此项新举措得到广大区机关干部的热烈赞同，共收到来自31家单位对“便民服务箱”的具体建议达73项。中心根据调查问卷结果，在1号楼、2号楼大厅设置便民服务箱，通过设立便民服务箱，把与服务对象密切相关的急需要用的物品配备在服务箱里，进行“一站式”服务，既方便了办事群众，又体现了我们工作中将群众放在首位的工作理念。

3.配备洗手间纸巾与洗手液。为全面打造“人文”服务，通过前期的调研考察等工作，秉着更节约的原则，自3月26日起，服务中心为机关大院洗手间配备纸巾和洗手液，从细节处着手服务群众。

4.政府老院地下管网改造。机关老院宿舍楼5栋入户主供水管与新预埋的地下管网不配套，且年久失修，镀锌管多处锈穿渗漏严重，阀门锈死，导致停水漏水故障频发。为此，服务中心经过多方检查，采取最合理的方案，帮助居民们解决了用水问题。

5.开展“平安社区”创建服务。自4月17日开始，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全体机关干部作为社区志愿者在桠枝塘社区范围内开展夜间巡活动。他们臂戴袖章，在辖区主干道、大街小巷进行治安巡逻，提示辖区居民关好门窗、水、电和煤气，注意防火、防盗、防诈骗，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在巡逻中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向辖区社区汇报。通过这种方式，有效的宣传了社区爱心活动，对违法犯罪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同时在保护居民财产安全，维护社区稳定等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2018年开展的民调走访中了解居民们迫切希望安装路灯的心愿后，经过多次调研和实地勘察，9月18日，服务中心克服技术困难，为社区加装8盏LED照明灯，为民办了一件大实事、大好事。

